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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２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信息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

２０１５

］

５８１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２５

，

４７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２

，

６０２

，

２６４

，

７７３．９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０．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２

，

６０２

，

２６４

，

７７３．９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０．００

合计

１２

，

６０２

，

２６４

，

７７３．９２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２

，

３１４

，

４５８．４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８％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注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

金财产中列支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开

户时填写的地址寄送认购确认书

，

及向所有新开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开户确

认书

。

请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

、

完整

（

包括省

、

市

、

区

、

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

）。

若需补充或更改

，

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相关资

料或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修改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

。

办理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

、

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

特此公告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关于中邮基金官方微信平台上线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及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

，

促进基金业务的健康

、

持续发展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中邮基金官

方微信平台购买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中邮

核心科技创新

）

产品

，

且申购手续费优惠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邮基金官方微信平台购买中邮核心科技创新

（

基金代码

：

０００９６６

）

的投

资者

。

二

、

适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

三

、

适用基金及优惠费率

１

、

适用基金

：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优惠政策

：

凡通过中邮基金官方微信平台申购中邮核心科技创新产品的

，

其申购手续费实行优惠政策

，

即申购费率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用执

行

。（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

基金的详细情况

，

可到本公司网站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咨询相关事

宜

。

特此公告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６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６３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０

，

４０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６

，

８６７

，

０２８

，

７０９．４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２８９

，

７８１．３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

，

８６７

，

０２８

，

７０９．４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８９

，

７８１．３５

合计

６

，

８６７

，

３１８

，

４９０．８１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９９．４１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注

：

１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

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

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申购

、

赎回业

务

。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于申购开始日

、

赎回开始日

前按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

，

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

敬

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人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

）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发布

中基协

（

ＡＭＡＣ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

２０１３

］

１３

号

）

的原则和

有关要求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银行商定

，

决定对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宜华健康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５０

）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

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5-039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SICHUAN� � DATONG� � GAS� � DEVELOPMENT� � Co.,� LTD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大通燃气

；

证券代码

：

000593

）

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

、

5

月

1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交易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2015

年

5

月

13

日

，

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等与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公告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标的公司审

计

、

评估等报告

；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的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88%

股权和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88%

股

权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及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补充公告

》，

并对本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披露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和

《

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

会计信息及资产评估的净现金流量预测

、

权益资本价值预测等信息

。

同时

，

补充披

露了本公司控股股东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承诺函

。

上述事项的详细信息请查

阅本公司在

《

巨潮资讯网

》

发布的相关公告

。

除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外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

2

、

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

3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核实相关信息后确认

，

公司除前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外

，

公司

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

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已披露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中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的相关风险作出了说明

。

3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15日

� � � �

１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基金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４８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３

，

５６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

，

３２１

，

０８６

，

２３９．０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１

，

２２１

，

６１７．６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３２１

，

０８６

，

２３９．０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

，

２２１

，

６１７．６５

合计

２

，

３２２

，

３０７

，

８５６．７４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２５

，

８９４．０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注

：（

１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金财

产中列支

；

（

２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

（

３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

３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

赎回时除外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

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

２

）

申购

、

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

、

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

信息

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名称并修改基金合同相应条款的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

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

金合同

》”）、《

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托管协议

》”）

的

相关规定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

决定变更天弘增利宝货

币市场基金名称及简称

，

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应条款

。

为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现将具体变更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基金名称的变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

，

基金名称由

“

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

变更为

＂

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

”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简称由

“

天弘增利宝货

币

”

变更为

“

天弘余额宝货币

”，

基金代码不变

，

仍为

０００１９８

。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名称及简称的变更

，

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相应条款

进行修改

。

二

、

重要提示

变更事项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

上述变更事项对本基金投资及投资者利益无

不利影响

，

本公司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

基金合同

》

的规

定

。

变更事项生效前

，

投资者与本公司已达成的协议

、

业务规则及规定继续有

效

，

投资者毋须与本公司另行签署相应的变更协议

。

变更事项生效后

，

将在本公司网站公布修改后的

《

基金合同

》

及

《

托管协

议

》，

并逐步更新与基金名称变更相关的内容

。

在逐步更新期间

，

如基金名称显

示为变更前基金名称的

，

不影响投资者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

、

业务规则及规定

的效力

。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

咨询详细信息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代表其将来表现

，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15日

１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２

、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井贤栋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２－１６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太古饮料有限公司旗下装瓶厂或业务单元的财务总

监，广州百事可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阿里巴巴（中国）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财务官。 现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首席运营官。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琦

离任原因 任期届满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２－１６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４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

经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审议通

过

；

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履行报备程序

。

特此公告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招商银行

网上直销业务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决定自即日起对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日常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以下简称

“

定投

”）

的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

，

详情如下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

（

含定投

）

旗下部

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

二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

天弘沪深

３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天弘中证

５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三

、

活动方案

１

、

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且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

（

含定投

）

上

述基金的

，

其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享有

８

折优惠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

，

不享受优

惠

，

按原费率执行

。

２

、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及活动方案进行调整

，

并按照相关法规

、

法律文件

及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

四

、

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前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交易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

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

２

、

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谨慎投资

。

３

、

本公告有关基金交易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五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网站

：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５

网址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六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

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汇付天下

“天天盈”账户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申购

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汇付天下

”）

协商一致

，

决定自即

日起

，

对通过汇付天下

“

天天盈

”

账户进行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的投资者实行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

（

以下简称

“

定投

”）

费率优惠

，

详情如下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开通

“

天天盈

”

账户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个人投资者

。

二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

天弘沪深

３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天弘中证

５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三

、

活动方案

１

、

本公司对通过

“

天天盈

”

账户申购

（

含定投

）

上述基金的

，

其中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高于

０．６％

，

按照

０．６％

收取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等于或低

于

０．６％

的或为固定费率的

，

不享受优惠

，

按原费率执行

。

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

法律文件

。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

２

、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及活动方案进行调整

，

并按照相关法规

、

法律文件

及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

四

、

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前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交易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

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

２

、

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谨慎投资

。

３

、

本公告有关基金交易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五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网站

：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ｎｒ．ｃｏｍ

六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

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21�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5-07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一文化

"

或

"

发

行人

"

）

公开发行不超过

3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70

号文核准

。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3

亿元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

券

"

）。

2015

年

5

月

14

日

，

发 行 人和保荐 人

（

主承 销商

）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

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6.5%-8.5%

，

根据询价结果

，

经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

，

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为

7.3%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

本期债券代码为

"112246"

，

简称

"15

金一债

"

，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5

年

5

月

13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5-046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

、

5

月

13

日

、

5

月

14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

一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

二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

三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截至目前

，

公司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发行股份

,

上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

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

五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

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声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

，

本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鄄

fo.com.cn

为准

，

敬请投资者注意信息的正确渠道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14日

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5-15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一带一路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７５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一带一

Ａ

一带一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２７５ １５０２７６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７７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

，

４８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４００

，

８３０

，

２３４．８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７

，

５２５．５９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００

，

８３０

，

２３４．８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

，

５２５．５９

合计

４００

，

８３７

，

７６０．４５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２５

，

１０１．８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６３％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５－１４

注

：（

１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９９．６

份

；

（

２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

０

份

；

（

３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

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

通过场外

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客户服务

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８８－０８８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通过场内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

，

可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以后通过上述方式查询认购

确认情况

。

本基金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份额的申购

、

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

。

本基金办理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

管理人于申购

、

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公告

。

本基金的安信一带一路

Ａ

份额

、

安信一带一路

Ｂ

份额不接受投资者的

申购与赎回

。

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情况

下

，

安信一带一路

Ａ

份额与安信一带一路

Ｂ

份额将于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在确定上市交易时间后

，

基金

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

站上公告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

表其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41� � �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5-40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

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

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

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

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７２７

吴开贤

２ ０１＊＊＊＊＊６３１

颜素贞

３ ０１＊＊＊＊＊９３０

吴森杰

４ ０１＊＊＊＊＊４３２

吴森岳

５ ００＊＊＊＊＊１３１

裘荣庆

６ ００＊＊＊＊＊１２８

柯美莉

７ ００＊＊＊＊＊７１６

张颖

４

、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

，

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７７

，

４２２

，

６６５ ３３．３７％ ７７

，

４２２

，

６６５ ７７

，

４２２

，

６６５ １５４

，

８４５

，

３３０ ３３．３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５４

，

５７７

，

３３５ ６６．６３％ １５４

，

５７７

，

３３５ １５４

，

５７７

，

３３５ ３０９

，

１５４

，

６７０ ６６．６３％

三、股份总数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４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４

年年度

，

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４６

元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

公司非公开发行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数量及回

购价格将相应予以调整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１

、

咨询机构

：

证券部

２

、

咨询地址

：

广东省汕头市衡山路

６２

号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

、

咨询联系人

：

张海娜

、

韩会敏

４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４－８８７３８８３１

５

、

传真电话

：

０７５４－８８６９５３６６

九

、

备查文件

１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4日


